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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mark: _Toc21133][bookmark: _Toc13706][bookmark: _Toc30685]第一章 总则
[bookmark: _Toc27909][bookmark: _Toc14915]第一条【立法依据】 为了保护和改善生态环境，合理利用资源，防治固体废物污染环境，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保障公众健康，维护生态安全，推进美丽江苏建设，促进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等法律、行政法规，结合本省实际，制定本条例。
[bookmark: _Toc8886][bookmark: _Toc21037]第二条【适用范围】 本省行政区域内固体废物污染环境的防治适用本条例。
固体废物污染海洋环境的防治和放射性固体废物污染环境的防治不适用本条例。
[bookmark: _Toc14281][bookmark: _Toc23941]第三条【三化原则】 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坚持优先减量化、充分资源化、全过程无害化的原则。
[bookmark: _Toc1823]任何单位和个人都应当采取有效措施，从源头降低固体废物产生强度，实行固体废物分类管理，规范固体废物资源化利用，降低固体废物的危害性。
[bookmark: _Toc30094]第四条【污染担责】 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坚持污染担责的原则。
[bookmark: _Toc7788]产生、收集、贮存、运输、利用、处置固体废物的单位和个人，应当采取措施，防止或者减少固体废物对环境的污染，对所造成的环境污染依法承担责任。
[bookmark: _Toc20635]第五条【政府职责】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对本行政区域的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工作负责，组织、协调、督促有关部门依法履行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监督管理职责，研究、协调、解决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工作中的重大问题和事项，落实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目标责任制度，组织开展考核评价，统筹开展无废城市建设。
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根据法律、法规的规定和上级人民政府的委托，开展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有关工作。
村民委员会、居民委员会协助做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相关工作。
[bookmark: _Toc30505][bookmark: _Toc18577]第六条【部门职责】 生态环境主管部门对本行政区域内的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工作实施统一监督管理。
发展和改革、工业和信息化、自然资源、住房和城乡建设、交通运输、农业农村、商务、卫生健康、应急、市场监管、邮政等行政主管部门在各自职责范围内负责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的监督管理工作。
[bookmark: _Toc16443]教育、科技、公安、财政、税收、水利、海事等主管部门，按照各自职责共同做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相关工作。
第七条【园区职责】 园区管理机构依法做好园区内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的管理工作，对园区内固体废物的产生、贮存、利用、处置情况进行科学评价，提出固体废物减量化、资源化和无害化的对策和措施，推动无废园区建设。
[bookmark: _Toc30079]第八条【区域协作】 加强长三角区域固体废物污染联防联治，统筹规划建设固体废物利用、处置设施。建立健全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区域合作和常态化协商机制，推动区域间执法协作、设施共享、应急处置协同。
第九条【举报奖励】 任何单位和个人都有权对造成固体废物污染环境的单位和个人进行举报。举报的环境违法行为，经生态环境主管部门或其他负有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监督管理职责的主管部门调查属实的，按规定给予举报人奖励。
[bookmark: _Toc28404][bookmark: _Toc23721][bookmark: _Toc21260]第二章 监督管理
[bookmark: _Toc27165][bookmark: _Toc10397]第十条【规划引领】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统筹规划固体废物收集、贮存、利用、处置设施建设，将固体废物分类收集和集中处置设施纳入环境基础设施和公用设施范围，保障设施用地，推动固体废物就近利用处置和设施共建共享。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加强固体废物利用、处置能力建设。鼓励有条件的地方建设固体废物综合处置基地、静脉产业园、再生资源加工利用基地等一体化环境基础设施，促进各类处理设施、工艺设备共用。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应当采取措施，引导和鼓励社会资本参与固体废物收集、贮存、利用、处置设施建设和运营。
[bookmark: _Toc9706][bookmark: _Toc10006]第十一条【标准制定】 省人民政府生态环境主管部门应当会同有关部门制定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技术标准。综合利用固体废物应当符合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技术标准，使用固体废物综合利用产物应当符合国家、地方规定的用途、标准。
[bookmark: _Toc6717][bookmark: _Toc19009]第十二条【项目管理】 产生、贮存、利用、处置固体废物的建设项目，应当依法进行环境影响评价，对建设项目产生的固体废物种类、数量、利用或处置方式、环境影响以及环境风险等进行科学评价，加强危险废物的危险特性分析，并提出切实可行的污染环境防治对策措施。
[bookmark: _Toc25134]建设单位应当严格按照环境影响评价审批要求和实际建设运行情况对配套建设的环境保护设施进行验收，验收意见中应当包括固体废物产生、贮存、利用和处置情况、环境风险防范措施等内容。
产生工业固体废物的排污单位应当依法申请取得排污许可，并遵守排污许可规定，按照生态环境管理要求运行和维护污染防治设施，建立环境管理制度，严格控制污染物排放。
[bookmark: _Toc19606][bookmark: _Toc16009]第十三条【收运体系】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应当统筹规划固体废物多种类协同收运体系，合理布局回收网点，有效扩大回收服务范围。
引导和鼓励社会资本参与固体废物分类回收体系建设，推动固体废物回收服务标准化、规范化、连锁化经营，支持通过全链条业务信息平台实现网上预约、上门回收、全程追溯。
鼓励固体废物回收服务企业配套建设智能化分拣设施，提高固体废物分类后可回收物的分拣质量和效率，促进固体废物综合利用。
[bookmark: _Toc12180]第十四条【跨省转移】 本省严格控制固体废物跨省转移，具体要求由省人民政府生态环境主管部门会同有关部门另行规定。
接受省外转入固体废物的单位，应当对运抵的固体废物进行核实；发现固体废物的名称、数量、特性、形态等与审批内容或者备案信息不符的，接受单位应当及时告知省外移出单位，同时向所在地人民政府生态环境等负有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监督管理职责的部门报告。接到报告的相关部门应当对接受固体废物的单位进行监督管理。
[bookmark: _Toc9532][bookmark: _Toc962][bookmark: _Toc19951]第十五条【监督检查】 生态环境主管部门及其环境执法机构和其他负有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监督管理职责的部门，在各自职责范围内有权对从事产生、收集、贮存、运输、利用、处置固体废物等活动的单位和其他生产经营者进行现场检查。被检查者应当如实反映情况，并提供必要的资料。
生态环境主管部门及其环境执法机构和其他负有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监督管理职责的部门，可以采取远程监控、卫星遥感等信息化手段开展非现场检查。通过信息化手段获取的视频资料、电子数据等内容，可以作为监管执法工作的事实依据。
[bookmark: _Toc16075]第十六条【涉案固废、无主固废】 地方人民政府应当组织相关部门和责任主体采取有效措施，贮存、利用、处置涉及环境污染案件的固体废物，防止污染环境。
对责任主体无法明确或不具备履行责任能力的固体废物，由所在地人民政府代为采取有效措施，及时消除环境安全隐患。
第3章 [bookmark: _Toc14030][bookmark: _Toc13338][bookmark: _Toc24154]工业固体废物
[bookmark: _Toc2519][bookmark: _Toc24244]第十七条【信息化管理、主体责任】 省人民政府生态环境主管部门应当会同发展和改革、工业和信息化、交通运输等主管部门建立管理信息系统，推动工业固体废物全过程信息化管理。
产生、收集、贮存、利用、处置工业固体废物的单位应当按照规定通过管理信息系统如实填报工业固体废物产生、贮存、转移、利用、处置等情况。
产生、收集、贮存、利用、处置工业固体废物的单位应当落实企业主体责任，按照国家规定和环境保护标准采取有效措施保证设施、场所规范运行，防止环境风险。
[bookmark: _Toc4185][bookmark: _Toc28564]第十八条【规范贮存】 产生工业固体废物的单位应当按照国家标准规范要求建设工业固体废物贮存设施、场所，采取防扬散、防流失、防渗漏或者其他符合国家环境保护标准的防护措施，按照工业固体废物类别进行分类贮存，积极推动综合利用或无害化处置，缩短贮存时间，减少贮存风险。
禁止向生活垃圾收集设施中投放工业固体废物。工业固体废物符合国家、地方有关规定的，可以进入生活垃圾焚烧设施及其他工业窑炉，具体名录由省人民政府生态环境部门会同相关部门制定。
[bookmark: _Toc7592][bookmark: _Toc9969]第十九条【委托核验】 产生工业固体废物的单位委托他人运输、利用、处置工业固体废物的，应当核实受托方的营业执照、环境影响评价文件、排污许可证、环境保护验收、运输许可证及从业人员的资质和证件等相关文件，结合现场踏勘等方式，对受托方的主体资格和技术能力进行核实，并依法签订书面合同，在合同中约定污染环境防治要求。
接受工业固体废物的单位，应当具备相应的主体资格和实际利用、处置能力，不得以利用的名义处置固体废物；对接受的固体废物与合同内容不相符的，应予以退回，同时向接受地生态环境行政主管部门和其他负有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监督管理职责的部门报告。
第二十条【转运联单】 本省实行一般工业固体废物电子转运联单制度。产生、贮存、利用、处置一般工业固体废物的单位应当建立管理台账并执行电子转运联单制度，对一般工业固体废物产生量、流向、用途进行跟踪、记录。具体制度及实施计划由省人民政府生态环境主管部门会同有关部门另行规定。
[bookmark: _Toc28866][bookmark: _Toc28287][bookmark: _Toc23549]第二十一条【单位终止】产生工业固体废物的企业终止经营活动的，应当在终止前对工业固体废物的贮存、处置的设施、场所采取污染环境防治措施，对未处置的工业固体废物妥善利用、处置，并将利用处置情况及时向属地生态环境及其他负有固体废物监督管理职责的主管部门报告。
[bookmark: _Toc21366]第二十二条【尾矿治理】 产生、贮存、运输、综合利用尾矿的单位，以及尾矿库运营、管理单位，应当采取措施，防止或者减少尾矿对环境的污染，对所造成的环境污染依法承担责任。产生尾矿的单位和尾矿库运营、管理单位应当建立尾矿环境管理台账。
省人民政府生态环境主管部门应当确定本行政区域尾矿库分类分级环境监督管理清单，并加强监督管理。设区市人民政府生态环境主管部门应当根据尾矿库分类分级环境监督管理清单，对尾矿库进行分类分级管理。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发展和改革、工业和信息化、应急管理、自然资源、生态环境等主管部门应当按照职责推进尾矿资源综合利用和尾矿库项目准入、闭库、销库、治理修复等工作。
[bookmark: _Toc21025][bookmark: _Toc7045]第二十三条【工业污泥管理】 工业废水处理产生的污泥综合利用和无害化处置应当符合国家和地方有关规定。鼓励利用本地生活垃圾焚烧厂、燃煤发电厂、水泥窑等设施协同焚烧处置工业废水处理产生的污泥。
[bookmark: _Toc11920][bookmark: _Toc4983][bookmark: _Toc4416]第四章 生活垃圾
[bookmark: _Toc23665][bookmark: _Toc21552][bookmark: _Toc9019]第二十四条【垃圾分类制度】 本省行政区域内实行生活垃圾分类制度。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应当加快建立分类投放、分类收集、分类运输、分类处理的生活垃圾管理系统，实现生活垃圾分类制度有效覆盖。
[bookmark: _Toc6412]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应当建立生活垃圾分类工作协调机制，加强和统筹生活垃圾分类管理能力建设。
[bookmark: _Toc27506][bookmark: _Toc21217]第二十五条【生活垃圾填埋场封场】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应当加强对现有生活垃圾填埋场的监督管理，对库容已满或者确定不再使用的生活垃圾填埋场，应当实施封场，并按照规定进行生态修复。
[bookmark: _Toc253][bookmark: _Toc1457]第二十六条【厨余垃圾】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城市管理主管部门负责组织开展厨余垃圾资源化、无害化处理工作，推进区域性收集转运和利用、处置体系建设。
厨余垃圾产生单位和其他生产经营者应当将厨余垃圾交由具备相应资质条件的单位，实行无害化方式处理和利用。
[bookmark: _Toc3996]支持厨余垃圾资源化利用的科学研究、技术开发以及推广应用，提升厨余垃圾资源化利用能力，减少进入生活垃圾焚烧设施进行处理的厨余垃圾的数量。
[bookmark: _Toc7161][bookmark: _Toc20042]第二十七条【有害垃圾】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城市管理主管部门负责统筹建立有害垃圾全链条收运处置体系，完善有害垃圾的规范化收集、运输、利用、处置措施，防止污染环境。鼓励实行有害垃圾区域统筹处理。
从生活垃圾中分类并集中收集的有害垃圾，属于危险废物的，应当按照危险废物管理。
[bookmark: _Toc31127]第二十八条【生活垃圾焚烧飞灰】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城市管理主管部门应当会同生态环境部门推动生活垃圾焚烧飞灰新技术研发与创新，推动资源化利用设施建设，减少生活垃圾焚烧飞灰填埋量。
[bookmark: _Toc904][bookmark: _Toc9213]第五章 建筑垃圾
[bookmark: _Toc12763][bookmark: _Toc19969][bookmark: _Toc27617]第二十九条【部门职责】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城市管理主管部门负责建筑垃圾污染环境防治工作，建立建筑垃圾全过程管理制度，通过信息化管理手段，规范建筑垃圾产生、收集、贮存、运输、利用、处置行为，防止污染环境。
第三十条【规划管理】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应当制定建筑垃圾污染环境防治工作规划，统筹部署建筑垃圾源头减量、分类管理、综合利用、消纳设施和场所布局及建设，建立分类收集、分类运输、分类利用、分类处置的建筑垃圾管理体系。
[bookmark: _Toc13148][bookmark: _Toc4116]第三十一条【源头减量】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应当鼓励绿色建筑、装配式建筑，推广绿色建材，推动建立建筑垃圾回收利用体系。
建设单位应当落实建筑垃圾减量化主体责任，完善建筑垃圾减量化的组织管理体系，将建筑垃圾减量措施费和再生品使用补贴费用纳入建设工程相关费用，并监督设计、施工、监理单位具体落实。
第三十二条【施工备案】 工程施工单位应当编制建筑垃圾处理方案，采取污染防治措施，并通过信息化管理平台报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城市管理主管部门备案。建筑垃圾处理方案应当包括下列内容：
（一）施工单位基本信息、工程概况；
（二）建筑垃圾产生量、种类；
（三）源头减量、分类管理、就地利用、排放控制、突发应急处置等措施和责任人；
（四）就地利用的建筑垃圾种类、数量，需要外运的建筑垃圾种类、数量与清运工期；
（五）建筑垃圾运输、利用、处置的委托意向书或者委托合同；
（六）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内容。
依法应当编制水土保持方案的建设工程，建筑垃圾处理方案应当符合经批准的水土保持方案。
工程施工单位应当将建筑垃圾的产生量、种类、清运工期、终端去向等内容在施工现场公示，接受社会监督。
第三十三条【清运贮存】 工程施工单位应当及时分拣、组织清运建筑垃圾，不得擅自倾倒、抛撒或者长期堆放工程施工过程中产生的建筑垃圾。确需在施工现场临时贮存建筑垃圾的，应当符合生态环境、交通安全、环境卫生管理规定，并不得影响周边建筑物、构筑物、管网安全和居民正常生活。
[bookmark: _Toc30364][bookmark: _Toc20426]第三十四条【运输管理】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城市管理主管部门应当会同公安机关交通管理、交通运输等主管部门通过信息化管理平台对建筑垃圾的运输时间、运输线路、核定载重、核定装卸点等实施监督管理。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将建筑垃圾交给个人或者未经依法核准的建筑垃圾运输单位运输。
第三十五条【消纳场所】 建筑垃圾消纳场所建设应当符合国家和省有关规定，并经当地环境卫生主管部门批准。
建筑垃圾消纳场所不得接收生活垃圾、污泥、疏浚底泥、工业固体废物、农业固体废物和危险废物。
鼓励社会资本参与建设和经营建筑垃圾消纳场所。
第三十六条【综合利用】 设区市人民政府城市管理主管部门应当按照属地管理原则，负责统筹、协调、指导本行政区域内建筑垃圾平衡利用、处置相关工作。
国家机关和使用财政资金的其他组织在政府采购中，可以依法优先采购符合产品质量要求及满足使用功能的建筑垃圾综合利用产品。鼓励在土方平衡、林业用土、环境治理、烧结制品及回填等领域利用经处理后的建筑垃圾。
第三十七条【农村建筑垃圾】 村民建造、装修、拆除房屋等产生的建筑垃圾，可以按照就地就近处理原则，用于村内道路、入户路、景观等建设。
乡镇人民政府应当对前款规定建筑垃圾的堆放、收集、运输、利用、处置等加强指导和监督。鼓励村规民约对村内建筑垃圾的堆放、收集、运输、利用、处置等进行规范和约束。
第三十八条【拆建垃圾】 鼓励建设单位、施工单位就地无害化利用本单位排放的拆除垃圾和工程垃圾。施工现场无法进行资源化利用的拆除垃圾和工程垃圾，应当委托具备条件的建筑垃圾资源化利用企业对拆除垃圾和工程垃圾进行再生利用或者及时清运至其他指定处置场所。
[bookmark: _Toc15121][bookmark: _Toc16096]第三十九条【工程渣土】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城市管理主管部门应当会同水利、交通运输等部门建立协商机制，推动可利用工程渣土运输至工程渣土中转场进行临时存储、调配利用。
建设单位、施工单位应当采取有效措施避免工程渣土受到污染。
[bookmark: _Toc22039]第四十条【盾构渣土】 省人民政府住房和城乡建设主管部门、交通运输主管部门应当建立盾构渣土管理制度，规划建设专用消纳处置场，建立盾构渣土无害化处置标准，严格控制泡沫剂及其它污染物的产生与排放，防止污染环境。
[bookmark: _Toc25930][bookmark: _Toc27284]第四十一条【工程泥浆】 施工单位应当对工程泥浆进行现场干化处理或者采用罐装器具密闭运输至依法设置的建筑垃圾处置场所进行处置。
鼓励建设单位、施工单位就地利用本单位排放的工程泥浆。
[bookmark: _Toc6110][bookmark: _Toc5196]第四十二条【装修垃圾】 产生装修垃圾的单位和个人应当按照规定将装修垃圾分类投放至装修垃圾集中堆放点。
[bookmark: _Toc24373][bookmark: _Toc20544]物业服务企业、街道办事处、乡镇人民政府等装修垃圾集中堆放点管理单位应当采取必要的防尘、防溢等措施，并按规定及时清运，减少对周边环境的影响。
[bookmark: _Toc15728][bookmark: _Toc31385]第六章 农业固体废物
[bookmark: _Toc15191]第四十三条【部门职责】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农业农村主管部门负责指导农业固体废物回收利用体系建设，鼓励和引导有关单位和其他生产经营者依法收集、贮存、运输、利用、处置农业固体废物，加强监督管理，防止污染环境。
第四十四条【激励政策】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应当采取财政、税收、用地、用电、政府采购等方面的政策和措施，鼓励和支持农业固体废物综合利用。
[bookmark: _Toc26687][bookmark: _Toc20731]第四十五条【农作物秸秆】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应当统筹安排秸秆机械化还田和离田收储利用，支持和推广秸秆肥料化、饲料化、基料化、能源化、原料化利用。
禁止在人口集中地区、机场周围、交通干线附近以及当地人民政府划定的其他区域露天焚烧秸秆。
[bookmark: _Toc840][bookmark: _Toc4212][bookmark: _Toc23535][bookmark: _Toc1417]第四十六条【废弃农用薄膜】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农业农村主管部门应当定期开展农用薄膜残留监测，指导农用薄膜生产者、销售者、回收网点、废旧农用薄膜回收再利用企业或其他组织等建立健全农用薄膜回收利用和分类处置体系。
农用薄膜使用者应当在使用期限到期前收集田间的非全生物降解农用薄膜废弃物，不得随意弃置、掩埋或者焚烧。禁止使用国家明令禁止或者不符合强制性国家标准的农用薄膜。
第四十七条【农药包装废弃物】 农药生产者、经营者应当依法履行相应的农药包装废弃物回收处理义务，采取有效措施引导农药使用者及时交回农药包装废弃物。
农药生产者、经营者和回收网点应当建立农药包装废弃物回收处理台账，记录农药包装废弃物的回收数量和去向信息。
鼓励农药生产者使用易资源化利用、易处置和可降解的包装物，逐步淘汰铝箔包装物。鼓励和支持对农药包装废弃物进行资源化利用。
[bookmark: _Toc5025][bookmark: _Toc11708]第四十八条【畜禽粪污】 从事畜禽规模养殖的单位和个人应当按规定收集、贮存、利用或者处置养殖过程中产生的畜禽粪污等固体废物，未达到规模养殖的畜禽养殖单位和个人应当采取与其养殖规模相适应的污染环境防治措施，避免造成环境污染。
鼓励社会资本在养殖场户集中区域开展畜禽粪污的统一收集、集中处理，达到无害化处理和肥料安全利用有关要求后，方可还田利用。
[bookmark: _Toc10952][bookmark: _Toc16080][bookmark: _Toc30977]第七章 其他固体废物
[bookmark: _Toc32008][bookmark: _Toc24850]第四十九条【塑料废弃物】 发展和改革、工业和信息化、环境卫生、商务、生态环境、水利、交通运输、文化旅游等主管部门应当按照各自职责，建立重点区域塑料废弃物常态化清理机制，加大江河湖海、风景名胜区、农村等区域塑料废弃物清理整治力度；推进塑料废弃物规范回收利用和处置，推动塑料废弃物综合利用产业规模化、规范化、清洁化发展，减少塑料废弃物直接填埋量。
第五十条【新能源汽车废旧电池】 省人民政府工业和信息化主管部门应当会同有关部门加强新能源汽车动力蓄电池回收利用管理，保护环境和公共安全，促进资源循环利用。
新能源汽车维修企业、回收企业拆卸的废旧动力蓄电池应当交售给回收服务网点或者符合要求的综合利用企业。
鼓励汽车生产企业、电池生产企业、报废汽车回收拆解企业与综合利用企业等通过多种形式，合作共建、共用废旧动力蓄电池回收服务网点渠道。
[bookmark: _Toc152][bookmark: _Toc27421]第五十一条【退役风电、光伏设备】 省人民政府发展和改革主管部门应当统筹协调退役风电、光伏设备循环利用，工业和信息化主管部门应当引导生产企业提升产品绿色设计水平，加强退役风电、光伏设备等新型固体废物的再生资源循环利用体系建设。
生态环境、能源、科技、自然资源、商务、国有资产、市场监管等部门按照职责分工，协同推进退役风电、光伏设备等新兴固体废物综合利用技术研发及产业化应用，加大综合利用成套技术推广。
退役风电、光伏设备等产品的生产者，应当按照规定建立废旧产品回收体系，并向社会公开回收措施、网点等信息。
第五十二条【废弃电器电子产品】 电器电子产品的生产单位，应当落实生产者责任延伸制度，建立废旧产品回收体系，并向社会公开回收措施和产品拆卸、拆解、贮存技术以及有毒有害物质含量等信息。
列入《废弃电器电子产品处理目录》的废弃电器电子产品应当交由具有废弃电器电子产品处理资格的企业进行处理。收集、拆解、利用和处置废弃电器电子产品，应当遵守有关规定，采取防止污染环境的措施。
[bookmark: _Toc28495]第五十三条【报废机动车】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商务主管部门应当推动完善报废机动车等回收体系，提高回收利用效率和服务水平。
报废机动车、非道路移动机械等回收拆解企业应当采用资源利用率高、污染物排放量少的工艺和设备，防止污染环境。产生的固体废物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妥善贮存、利用和处置。属于危险废物的，应当按照危险废物管理。
第五十四条【实验室固体废物管理】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生态环境、教育、科技、农业农村、卫生健康、市场监管等主管部门在各自职责范围内负责各级各类实验室及科研机构产生的实验室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的监督管理工作，推动实验室固体废物收集、贮存、运输、处置一体化服务体系建设，实现全过程信息化管理。
设有实验室的企业、教育机构、科研机构等单位应当建立实验室固体废物管理制度和实名投放制度，对产生的废药剂、废试剂等废弃物，依法分类收集、贮存、运输、利用、处置。实验室固体废物属于危险废物的，应当按照危险废物管理。
[bookmark: _Toc6034]第五十五条【病死畜禽】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农业农村主管部门应当组织建设病死畜禽无害化处置设施和收集体系，明确运营单位和相关责任，及时向社会公开无害化处置单位。
从事畜禽饲养、屠宰、经营、运输的单位和个人应当对病死畜禽和病害畜禽产品进行规范的无害化处理，或者委托病死畜禽无害化处理场处理。
在江河、湖泊、水库等水域发现的死亡畜禽，由所在地县级人民政府组织收集、处理并溯源；在城市公共场所以及乡村发现的死亡畜禽，由街道办事处或者乡镇人民政府组织收集处理。
[bookmark: _Toc17621]第五十六条【污泥、清淤底泥】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城市供水、排水、水利、生态环境等主管部门应当按照各自职责加强对污泥和清淤底泥处理活动的监督管理，完善污泥处理利用设施布局，推进污泥、清淤底泥减量化、资源化利用。
供水单位、城镇污水处理设施维护运营单位、污泥处理单位和从事水体清淤疏浚等活动的单位应当按照规定对污泥、清淤底泥进行资源化利用和无害化处置，通过省固体废物信息系统对污泥、清淤底泥的流向、用途、用量等进行跟踪、记录。
[bookmark: _Toc11880]第五十七条【污染土壤】 污染土壤属于固体废物的，应当按照国家规定开展危险特性鉴别工作。属于危险废物的，应当按照危险废物管理，国家有关规定可以豁免管理的从其规定。
[bookmark: _Toc3642][bookmark: _Toc19136][bookmark: _Toc32110][bookmark: _Toc21996]第八章 危险废物
[bookmark: _Toc17459]第五十八条【规划统筹】 各设区市人民政府应当开展危险废物产生量与处置能力匹配情况评估、设施运行情况评估，科学制定危险废物利用、处置设施建设规划并组织实施，优化利用处置能力结构，确保最大限度就近利用、处置危险废物。
[bookmark: _Toc16847][bookmark: _Toc14671][bookmark: _Toc22526][bookmark: _Toc593]第五十九条【严格审批】 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应当从严控制无本地危险废物配套利用、处置能力的项目。禁止审批无法落实危险废物利用、处置途径的项目。
第六十条【源头减量】 危险废物环境风险重点管控单位应当依法开展强制性清洁生产审核。
地方人民政府应当组织研究开发、推广减少工业危险废物产生量和降低工业危险废物危害性的生产工艺和设备，促进减少危险废物产生量、降低危害性。
[bookmark: _Toc28478][bookmark: _Toc13079][bookmark: _Toc1868]第六十一条【分级分类】 省人民政府生态环境主管部门应当结合国家危险废物名录等相关规定，制定并动态调整危险废物分级分类管理要求，对危险废物产生单位实行差别化管理。
产生、收集、贮存、运输、利用、处置危险废物的单位和个人，应当按照危险废物分级分类管理要求，针对易燃性、反应性、毒性、腐蚀性、感染性等不同危险特性采取相应措施防止环境风险，并对所造成的环境风险事故依法承担责任。
[bookmark: _Toc19913]第六十二条【鉴别管理】 产生固体废物的单位对不能排除危险特性的固体废物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开展危险废物鉴别工作，鉴别报告在全国危险废物鉴别信息公开服务平台公开，鉴别结论纳入排污许可管理。
危险废物鉴别单位应当依据国家规定的鉴别标准和鉴别方法开展危险废物鉴别，对鉴别报告内容和鉴别结论负责。
[bookmark: _Toc31074][bookmark: _Toc28705]第六十三条【申报登记】 危险废物产生单位应按国家和地方有关规定制定危险废物管理计划，建立危险废物管理台账，如实记录有关信息，并通过省危险废物信息管理系统向所在地生态环境主管部门申报危险废物的种类、产生量、性质、产生环节、流向、贮存、利用、处置等有关资料。申报数据应与台账数据相一致。危险废物产生、贮存、转移、利用处置各环节应实行二维码全过程流转，设立危险废物电子化标识标签。
[bookmark: _Toc1378][bookmark: _Toc14701]第六十四条【小微收集】 省人民政府生态环境主管部门应当建立危险废物集中收集制度体系，实现全过程可追溯的信息化管理。设区市人民政府生态环境主管部门应当统筹布局危险废物集中收集能力，实现服务区域和收集种类全覆盖。
危险废物集中收集单位应当对纳入集中收集范围的单位提供收集、运输、利用和处置等一体化服务。
[bookmark: _Toc711][bookmark: _Toc8617]第六十五条【贮存管理】 省人民政府生态环境、应急、住房和城乡建设应当建立联动监管机制，加强对危险废物贮存设施的监督管理。
贮存危险废物应当采取符合国家环境保护标准的防护措施，根据类别、数量、形态、物理化学性质和污染环境防治要求进行分类贮存。
贮存设施或场所、容器和包装物应当按照国家和地方规定设置危险废物贮存设施或场所标志、危险废物贮存分区标志和危险废物标签等危险废物识别标志。
[bookmark: _Toc18037][bookmark: _Toc26610]第六十六条【转移管理】 转移危险废物的，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填写、运行危险废物电子转移联单。危险废物电子转移联单应当在省危险废物信息管理系统中保存十年以上。
省人民政府生态环境主管部门可以建立危险废物跨省转移“白名单”制度，对纳入“白名单”的危险废物经营单位可简化跨省转移审批手续。
[bookmark: _Toc16329][bookmark: _Toc23807][bookmark: _Toc24535]第六十七条【运输管理】 省人民政府交通运输、生态环境、公安机关应当会同其他相关部门建立危险废物运输联动监管机制。道路运输危险废物的，应当填写危险货物道路运输电子运单，采取防止污染环境的措施，并遵守国家有关危险货物运输管理的规定。
[bookmark: _Toc27922]第六十八条【综合利用】 鼓励对生产过程中产生的危险废物进行综合利用，利用设施的技术工艺和污染环境防治措施、综合利用产物应当符合有关规定和标准的要求。
[bookmark: _Toc577]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应当通过产业政策、资金扶持、土地保障等方式，引导社会资本投资可以减少危险废物填埋量的综合利用项目。
[bookmark: _Toc26652][bookmark: _Toc26464]第六十九条【协同处置】 省人民政府生态环境主管部门可以根据危险废物利用、处置设施分布情况制定协同处置危险废物的水泥窑等设施的管理要求，规定优先处置以及禁止处置的危险废物种类，水泥窑等协同处置单位按照规定及时申请调整许可证中危险废物类别。
[bookmark: _Toc16960]第七十条【经营单位管理】 危险废物经营单位实行评估管理制度，省人民政府生态环境主管部门应当制定危险废物经营单位评估管理办法。
生态环境主管部门应当对危险废物经营单位进行评估，并根据评估结果实行分类管理。
禁止个人从事危险废物收集、贮存、利用、处置的经营活动。
第七十一条【信息公开】 危险废物环境重点监管单位应当按照规定主动公开危险废物产生和利用处置等有关信息。
危险废物经营单位应当公开许可证、许可条件等内容。危险废物集中焚烧处置单位及自建焚烧处置单位应当实时公布二燃室温度等工况运行指标以及污染物排放指标、浓度等信息，并联网至属地生态环境部门。
[bookmark: _Toc21110][bookmark: _Toc4188]第七十二条【风险防控能力】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应当将涉危险废物突发生态环境事件应急处置纳入政府应急响应体系，加强危险废物环境风险防控能力建设，事发地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制定应急处置方案，保障危险废物应急处置。
[bookmark: _Toc27862]在重大传染病疫情等突发事件发生时，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应当统筹协调医疗废物等危险废物收集、贮存、运输、处置等工作，保障所需的车辆、场地、处置设施和防护物资。卫生健康、生态环境、环境卫生、交通运输、公安等主管部门应当协同配合，依法履行应急处置职责。
[bookmark: _Toc11751]第七十三条【环境监管能力】 省人民政府生态环境主管部门应当运用危险废物电子标识，实现危险废物产生、收集、贮存、运输、利用、处置等全过程信息化管理。
生态环境主管部门可将省危险废物信息管理系统数据作为日常监管、执法检查和环境统计的依据。
[bookmark: _Toc28213][bookmark: _Toc20242]第七十四条【医疗废物】 设区市人民政府应当建立城乡一体、平急结合、适度富余、结构合理的医疗废物收运体系，合理设置医疗废物收集点和暂存场所。
医疗废物收集点和暂存场所的建设和运行应当符合疾病防治和污染防治要求。
医疗卫生机构和医疗废物集中处置单位应当对医疗废物进行登记，医疗废物集中处置单位应当建设信息化平台，对医疗废物收集、贮存、处置过程进行管理。
[bookmark: _Toc19729][bookmark: _Toc15628][bookmark: _Toc14798][bookmark: _Toc10141]第九章 法律责任
[bookmark: _Toc11571][bookmark: _Toc13019]第七十五条【衔接规定】 违反本条例规定的行为，法律、法规已有法律责任规定的，从其规定。
[bookmark: _Toc27833]第七十六条【主管部门责任】 生态环境主管部门或者其他负有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监督管理职责的部门违反本条例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由本级人民政府或者上级人民政府有关部门责令改正，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处分：
（一）未依法作出行政许可或者办理批准文件的；
（二）对违法行为进行包庇的；
（三）未依法查封、扣押的；
（四）发现违法行为或者接到对违法行为的举报后未予查处的；
（五）有其他滥用职权、玩忽职守、徇私舞弊等违法行为的。
依照本法规定应当作出行政处罚决定而未作出的，上级主管部门可以直接作出行政处罚决定。
第七十七条【违反标准制定责任】 违反本条例第十一条规定，综合利用固体废物不符合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技术标准，或者使用固体废物综合利用产物不符合国家、地方规定的用途、标准的，处十万元以上一百万元以下的罚款。
[bookmark: _Toc11928][bookmark: _Toc16062]第七十八条【违反跨省转移责任】 违反本条例第十四条第二款规定，接受省外转入固体废物的单位发现固体废物的名称、数量、特性、形态等与审批内容或者备案信息不符，未及时向所在地人民政府生态环境主管部门报告的，由生态环境主管部门责令改正，处一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的罚款。
第七十九条【违反信息化管理责任】 违反本条例第十七条第二款规定，产生、收集、贮存、利用、处置工业固体废物的单位未按照规定通过管理信息系统如实填报工业固体废物产生、贮存、转移、利用、处置等情况的，由生态环境主管部门责令改正，处二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的罚款。
第八十条【违反委托核验责任】 违反本条例第十九条第二款规定，接受工业固体废物的单位不具备相应主体资格或者实际贮存、运输、利用、处置能力，或者以利用的名义处置工业固体废物导致污染环境、破坏生态的，由生态环境主管部门责令改正，没收违法所得，并处十万元以上一百万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报经有批准权的人民政府批准，可以责令停业或者关闭。
[bookmark: _Toc19659][bookmark: _Toc1271]第八十一条【装修垃圾分类投放责任】 违反本条例第四十二条第一款规定，产生装修垃圾的单位和个人未按规定将装修垃圾分类投放至装修垃圾集中堆放点的，由城市管理主管部门责令限期改正；情节严重的，对单位处五万元以上五十万元以下的罚款，对个人依法处以罚款。
[bookmark: _Toc31269]第八十二条【违反实验室固废管理制度责任】 违反本条例第五十四条第二款规定，未按规定收集、贮存、运输、利用、处置实验室废物的，由生态环境主管部门责令限期改正，并处以二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的罚款。
[bookmark: _Toc4150]第八十三条【鉴别单位责任】 违反本条例第六十七条第二款规定，危险废物鉴别单位提供虚假危险废物鉴别报告，或者出具的危险废物鉴别报告存在结论错误的，由生态环境主管部门将危险废物鉴别单位记入社会诚信档案，并向社会公布；对危险废物鉴别单位处十万元以上五十万元以下罚款。
第八十四条【经营者管理责任】 违反本条例第七十条第三款规定，个人从事危险废物收集、贮存、利用、处置的经营活动的，由生态环境主管部门责令改正，处十万元以上一百万元以下的罚款。
[bookmark: _Toc30880][bookmark: _Toc10392][bookmark: _Toc7258]第十章 附则
[bookmark: _Toc19630]第八十五条 【实施时间】 本条例自 年 月 日起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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